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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政策问答

1.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政策覆盖哪

些人员？

答：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主要针

对纳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以下简称“三类人员”），以及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

由国家明确的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简称“农村低收入人口”），同时过

渡期内接续做好未纳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的原建档立卡户

（以下简称“稳定脱贫户”）医疗保障服务工作。

2.对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对象有何

参保资助政策？

答：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对象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医疗救助资助。

(1)特困人员由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资助参保，即：320 元；

(2)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由医疗救助资金定

额资助 180 元；

(3)过渡期内未纳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的稳定脱贫户执行

资助参保渐退政策，即 2022 年按 135 元/人资助，2023 年按 90 元/人资助，

2024 年按 45 元/人资助，2025 年不再享受资助参保政策；

(4)低保对象由医疗救助资金定额资助 120 元。

具有多重身份的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对象，按照就高原则给予资助参保。

资助参保对象动态调整的，以缴费时的身份为准，动态调整当年不退不补，

在下一个缴费年度进行调整。

3.对农村低收入人口有什么健康帮扶措施？

答：(1)农村低收入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照人员身

份类别可以获得医疗救助资助；

(2)农村低收入人口较普通居民医保参保人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报

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大病保险封顶线；

(3)除特困人员外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在年度医疗救助限额内、定点医疗

机构住院发生的医保目录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按 70%比例救助，符合转诊

转院规范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经医保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在年度医疗救助

限额内，住院产生的医保目录范围内费用由医疗救助资金保障到 80%。特困

人员住院救助不设起付线，个人自付费用按 100%救助；

(4)农村低收入人口罹患 25 种慢性病和 17 种特殊病之一，要求纳入门

诊慢特病管理、享受门诊慢特病医保待遇的，根据定点医疗机构具备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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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师、按诊疗规范诊断出具的特殊病、慢性病诊断书即可在就诊的定点

医疗机构或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即时办结。

(5)在云南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且规范转诊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经医保

三重制度保障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或身患重特大疾病，经乡村

振兴部门认定存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的，医保目录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依申请给予倾斜救助。

4.农村低收入人口如何享受“三重保障”待遇？

答：农村低收入人口在省域内门诊或住院就医时，实行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只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即可。

5.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标准是多少？

答：脱贫攻坚期内基本医疗保险倾斜政策（含门诊、住院待遇倾斜政策），

自 2022 年起过渡为公平普惠的保障政策。县域内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

医疗费用支付比例总体稳定在 70%，取消乡镇卫生院不设起付线政策。

门诊报销比例：普通门诊限额 300 元，医保报销 50%，一般诊疗费中个

人自付部分由本人承担；25 种慢性病，政策范围内费用门诊报销 60%；17

种特殊病，政策范围内费用门诊报销 70%，其中重性精神病和慢性肾功能衰

竭门诊报销比例提高到 90%。

普通住院报销标准：按医院等级收取相应起付线，一级医疗机构 200

元；二级医疗机构 400 元；统筹区内三级医疗机构 800 元；统筹区外三级

医疗机构 1200 元。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住院时，一级医疗机构报销 90%、二

级医疗机构报销 75%、三级医疗机构（规范转诊转院）报销 60%。

重大疾病住院报销比例：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患重大疾病住院时，一级

医疗机构报销 90%、二级医疗机构报销 75%、三级医疗机构（规范转诊转院）

报销 70%（其中终末期肾病、重性精神疾病报销 90%），重大疾病住院取消

起付线、不设最高支付限额。

6.门诊特殊病慢性病患者有何保障政策？

答：门诊慢性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罹患

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慢性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

肺气肿、活动性结核病（包含活动性肺结核病）、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

喘、脑血管意外（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脑萎缩及后遗症）、原发或

继发性高血压 II~III 级、肝硬化、慢性活动性肝炎、老年性前列腺增生

Ⅱ°~Ⅲ°、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症、糖尿病、强直性脊柱炎、类风

湿性关节炎（包括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幼年性皮肌炎）、甲状腺功能亢进

（减退）、阿尔茨海默病、癫痫、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症、原发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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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眼、精神病等 25 种慢性病的，政策范围内费用不设起付线，年度报销限

额为 720 元至 3000 元，报销比例为 60%。

门诊特殊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罹患恶性

肿瘤、慢性肾功能衰竭、器官移植后抗排异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再生

障碍性贫血（包括遗传性球型红细胞增多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地中海贫血、血友病、帕金森氏病、重症肌无力（包括肌营养不良症）、

运动神经元病、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

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儿童生长发育障碍（生长激素缺乏症）、小儿脑瘫、儿童免疫缺陷病、耐

药肺结核、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康复治疗等 17 种特殊病

的，每年仅支付一次起付标准(1200 元)，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为 70%，

不设最高支付限额，其中慢性肾功能衰竭和重性精神病不设起付线，政策

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为 90%。

7.农村低收入人口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优惠政策有哪些？

答：农村低收入人口较普通居民医保参保人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

报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大病保险封顶线，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由

大病保险基金年内分段按比例支付，即：起付线至 2 万元 65%；2-10 万元

75%；10 万元以上 85%；稳定脱贫户 2022 年－2023 年按照农村低收入人口

大病保险倾斜政策执行，2023 年后按照省级要求逐步调整。

8.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易返贫致贫人口和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

困难的如何申请救助？

答：对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易返贫致贫人口和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

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由本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向民政部

门提出救助申请，民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及时纳入救助范围后，

医保部门对目录范围内费用按政策规定给予医疗救助，各相关部门根据其

困难情况，分类落实综合帮扶政策，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做好慈善救助信

息转接。

9.什么是政府救助平台？

答：政府救助平台，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饮水安全问题建设的便民服务平台。遇到困难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可以随时

随地通过平台提出诉求，及时获得救助，涵盖民政、就业、住房、教育、

医疗、卫生、饮水等 7 个行业部门 15 个服务事项。

目前“政府救助平台”上线的医疗保障服务有 3 项，分别是居民医保参

保登记、异地就医费用报销、申请大病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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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群众如何使用政府救助平台获得救助？

答：(1)微信搜一搜:打开微信，在“搜一搜”功能中搜索“云南救助平

台”，页面显示“云南救助平台-小程序”，点击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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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扫描二维码: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小

程序。

相关链接：涉及7个行业部门、15个服务事项！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上线

有困难 找政府！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上线

https://mp.weixin.qq.com/s/O1jaz1_2N0ivO1Qx-8JfCA
https://mp.weixin.qq.com/s/dCeTRdT977uhroJUfqBWpA

